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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1 屆六堆運動會客庄遊戰競賽規程

比賽日期：115 年 3 月 14 日

比賽場地：佳冬鄉公所及周邊場地

一、組別：

編號 組別 說明 前三名獎金 完賽證明

1 親子組 兩人一組，其中一位為國小學齡前 無 v
2 雙人組 兩人一組，年齡性別均不限 無 v
3 國小男童組 國小在籍學生(可男女混合) v v
4 國小女童組 國小在籍學生，皆須為女性 v v
5 國中男子組 國中在籍學生(可男女混合) v v
6 國中女子組 國中在籍學生，皆須為女性 v v
7 社會男子組 不限年齡(可男女混合) v v
8 社會女子組 不限年齡，皆須為女性 v v
9 壯年男子組 限民國 75 年(1986)3 月 14 日以前出生者(含)

 (可男女混合)
v v

10 壯年女子組 限民國 75 年(1986)3 月 14 日以前出生者

(含)，皆須為女性

v v

二、參賽資格：

1. 幼童組：凡在六堆各鄉（區）轄區內公、私立幼兒園在學學生（以鄉、區為單

位）。

2. 國小組：凡在六堆各鄉（區）轄區內國小在學學生（以鄉、區為單位）。

3. 國中組：凡在六堆各鄉（區）轄區內國中在學學生（以學校為單位）。

4. 長青、壯年、社會組：以鄉（區）為單位。 

(1)凡現籍居住在六堆各鄉（區）內之六堆人士，均得代表其居住各鄉（區）參

加比賽。

(2)凡設籍（曾設籍滿一年以上）六堆各鄉（區）之六堆人士及其配偶、子女，

均得代表其居住各鄉（區）參加比賽。

備註：註冊時曾設籍六堆各鄉（區）滿一年以上之六堆人士，須附戶籍謄本-記

事欄不得省略；原籍地者須附戶口名簿影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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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凡目前在六堆各鄉（區）機關(國軍單位除外)、學校及企業服務超過一年以

上之現職人員得代表該鄉（區）參加比賽並提出佐證資料（附在職證明加蓋

關防及勞保證明）。(軍人身份以設籍為準)

(4)客家委員會或各縣市客家專責單位均可以參加（須附在職證明）。 

(5)社會組：不限年齡。 

(6)壯年組：限出生日於民國 74 年（西元 1985 年）3 月 1 日以前出生者（含）

(7)以六堆各鄉（區）為單位組隊參加。

(8)客家委員會或各縣市客家專責單位則以該機關名稱組隊參加。

三、註冊人數：

1. 親子組：個人自行報名，無組數上限。須兩人一組，其中一人須為國小學齡

前並能自行走路之幼童，無性別限制。

2. 雙人組：個人自行報名，無組數上限。須兩人一組，無年齡性別限制。

3. 國小男子、女子組：以鄉區為單位報名，至多3隊，每隊至多可報名5人(下場

人數為4人，另1人候補)，須為國小在籍學生，女子組需均為女子。

4. 國中男子、女子組：以鄉區為單位報名，至多3隊，每隊至多可報名5人(下場

人數為4人，另1人候補)，須為國中在籍學生，女子組需均為女子。

5. 社會男子、女子組：以鄉區為單位報名，至多3隊，每隊至多可報名5人(下場

人數為4人，另1人候補)，年齡不限，女子組需均為女子。

6. 壯年男子、女子組：以鄉區為單位報名，至多3隊，每隊至多可報名5人(下場

人數為4人，另1人候補)，限出生日於民國75年(1986)3月14日以前出生者(含)，

女子組需均為女子。

四、競賽辦法：

1.比賽規則：採用國際定向越野總會最新定向越野比賽規則辦理，並配合大會技

術手冊之特別規定處理。規則中如有未盡事宜及疑義，則以審判委員會之決議

為最終判決。

2.比賽制度：

(1) 各組競賽種類之競賽項目報名須達 2組(隊)（含）以上，如未達規定組(隊)數

報名，則取消該項比賽。

(2) 各項目均採一次成績決賽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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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所有賽事皆以徒步順點賽方式進行。

(4) 出發時間以間隔出發方式進行，每組(隊)均採集體出發方式，出發間隔時間

為2分鐘，出發順序由大會依規則辦理。比賽以時間較短且依規定完成賽程

者獲勝。

(5) 單行規則依照領隊會議中之決議及其公布之相關規定實施。

(6) 比賽制度

(9) 客家意象檢查點

客家意象檢查點 說明與過關規定 器材

1 拼圖 拼出六堆地圖 拼圖

2 攻炮城 每個人將軟球投入炮城內即過關 軟球

炮城帆布

炮城

3 盤花敬伯公 需模擬疊好一盤客家盤花 盤花拼圖

4 挑擔運糧 需體驗農夫田埂挑擔運糧的苦 挑擔

模擬田埂

5 通關密語 需說出客語來通關 客語詞句

6 伯公故事 需回答伯公故事相關問題 伯公故事

五、比賽規定

1.參賽選手須由其報名單位或個人額外辦理意外傷害保險。

2.選手必須依大會所規定的時間進入比賽等待區，未依規定時間報到組(隊)將取消

其比賽資格。

分項 比賽制度 地點

正式賽 1. 出賽人數每隊 4 人

2. 出賽名單須於技術會議完畢後馬上送交至大會規

定地點或賽會指定人員(於技術會議中規定)。
3. 送交名單後不得再做更改。

4. 女子選手可報名參加男子組別。

佳冬鄉公所

及周邊場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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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進入比賽等待區後，選手必須依其出發序時間，由出發區裁判唱名進入指定賽

道，遲到者由大會出發裁判安排出發時間，不得有異議，並依原來出發時間紀

錄成績。大會時間以現場公告時間為主。

4.比賽期間交通由參賽單位或個人自行安排。

5.賽圖比例尺依場地限制將另行公告。賽圖比例尺以 1:3000 為原則。賽後地圖是

否回收，於領隊會議統一規定辦理。

6.比賽採用國際定向越野總會認可之 SPORTident 電子計時系統，比賽打卡規定

依國際總會規則 20 條辦理。

7.選手不得穿著有金屬釘之運動鞋出賽。比賽服裝不限，但選手必須依規定配戴號

碼布，另建議選手應做好適當的保護措施。

8.選手進入賽事等待區後，不得使用任何電子通信設備(如手機)，其他如衛星定位

系統(GPS)儀器不含畫面或聲音指示者可以同意使用。

9.選手超過大會規定之時限返回終點者，成績不予紀錄。

10.選手或隊職員對比賽成績之疑義，應於大會現場成績正式公告後30分鐘內依規

定向裁判長提出書面抗議，逾時不得有異議。

六、報名時間：依據第61屆六堆運動會總則辦理。

七、獎勵：依據第61屆六堆運動會競賽總則辦理。

八、領隊技術會議：依據第61屆六堆運動會競賽總則辦理。

九、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由大會技術委員會修正後公告實施之。

十、申訴：依據第61屆六堆運動會競賽總則規定辦理。

十一、備註：

1. 競賽場地器材及設備，依據國際定向越野總會最新比賽規則辦理。

2. 比賽用具：比賽晶片指卡由大會提供，選手須妥善保存，並於賽後繳回，遺失

者須由參賽單位或個人照價賠償。

3. 比賽場地：模擬賽場地暫定不舉辦，正式賽為佳冬鄉公所及周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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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賽程及時間如下：

5. 請參賽選手於上述指定時間內至報到處報到，領取選手號碼布、SI電子指卡，

如下圖。

6. 各項成績公告30分鐘後立即頒獎，接受頒獎者必須穿著整齊的代表隊服裝出席

領獎。

7. 客庄遊戰參考影片：https://youtu.be/6YwU0NZvKFE

8. 會議：技術會議與裁判會議依據技術手冊決議日期與時間辦理

時間 說明 地點 比賽項目

0900~0930 報到 佳冬鄉公所 國中小各組

親子組、雙人組

社會各組、壯年各組

1000~1200 競賽時間 佳冬鄉公所及周邊 國中小各組

親子組、雙人組

社會各組、壯年各組

1230 成績公告 佳冬鄉公所前

1400 頒獎 佳冬鄉公所

https://youtu.be/6YwU0NZvKF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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